
都市公園無障礙工作推動
及相關法規研析 
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工程組 

科長  趙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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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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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正大學社福系王國羽教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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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正大學社福系王國羽教授  提供 

坐著輪椅的人 
 
拿著助行器的人 
 
弄不清楚今天是星期幾的老人 
 
對與人互動沒有興趣的人 
 
電影【星期二的十四堂課】教授 

為何我們區分障礙者與一般人 
 
與別人不一樣有何不可 
 
這個界定【差異】的意義 
 
由誰來決定【障礙者】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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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正大學社福系王國羽教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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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阻vs.汽機車進入問題 
 問題 

 公園應以開放為原則，不能限制輪椅族進入休憩權益。 

 公園如有汽機車進入，對於行人會產生發生碰撞危險。 

 公園非道路，警察機關無法依道交條例開單處罰。 

 公園範圍大，基層管理人力不足，無法進行經常性頻繁巡視。 

 思考 

 都市公園綠地設施維護，結合社區民眾力量共同努力。 

 對於路阻拆除後可能發生機車進入疑慮，訂定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予以處罰，另可思考對該等行為以拍照或攝影感應裝置舉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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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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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To promote, protect and ensure the full and 
equal enjoyment of all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by all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o promote respect for their 
inherent dignity 
促進、保障與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
享有所有人權與基本自由並促進尊重身心障礙
者固有之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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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s set out 
in the Convention公約的準則 

• Respect for dignity and individual autonomy  
尊重固有尊嚴及個人自主 

• Non-discrimination 不歧視 
• Participation and inclusion 參與和包容 
• Respect for difference and diversity  

尊重差異和多元 

• Accessibility 可近性/無障礙 
•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機會平等 
•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性別平等 
• Respect for the evolving capacitie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尊重身心障礙兒童的能力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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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優位原則 
 

 

憲法 

法律 

法規 
命令 

行政 
規則 

司法 
審判 契約 行政 

處分 

地 
方 
自 
治 
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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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公園之劃設與管理 
                   -相關法令 

法律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都市計畫法 
廢棄物清理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行政罰法 
行政程序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 
停車場法 
建築法 
動物保護法 
地方制度法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
行細則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
行細則 
建築技術規則 
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
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
準 

 

都市公園綠地各主要
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
原則 
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
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地 
方 
公
園
管
理
自 
治 
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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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公園之劃設與管理                       
-法令適用情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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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公園之劃設與管理                       
-法令適用情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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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公園之劃設與管理 

 都市計畫法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設置公園、綠地、廣場、

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用地。 (§42） 

 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及體育場所，應依計畫人口密度
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地
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 (§45） 

 地方制度法 
 直轄市公園綠地之設立及管理為直轄市自治事項。 (§18） 

 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
規之 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
各該行政機關 公布者，稱自治條例；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
定，並發布或下達者， 稱自治規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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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公園管理自治法規 
 

序號 縣市別 現有自治法規名稱(公布日期) 

1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95年6月6日公布) 

2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101年
12月21日公布) 

3 桃園市政府 
桃園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97年10月14日公
布，重送審核中) 

4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101年12月
21日公布) 

5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101年12月22日
公布) 

6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102年4月16日公
布) 

7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103年5月29日公
布) 

8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103年8月18日公
布) 

9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102年6月26日公
布) 

10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公有公園管理自治條例(89年12月20
日公布) 

11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公園管理維護自治條例(93年10月12
日公布) 

12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公園管理辦法(101年10月31日發
布) 

13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103年9月1日公
布) 

14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公園管理自條例(105年1月16日公
布) 

15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98年9月14日公
布) 

16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都市計畫公園管理自治條例(92年5
月29日公布) 

17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98年2月16日公
布) 

18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104年10月28日
公布) 

19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20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公園管理維護自治條例(105年5月
30日公布) 

21 雲林縣政府  未訂定 

22 連江縣政府  未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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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公園管理自治法規比
較分析 

規範違反義
務行為態樣： 
•法律 
•自治法規 

組織分工 
三委(委託、
委任、委辦) 

誰來執行？ 存在無法適
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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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禁止事項- 
以新北市公園管理辦法(§11)為例 

1. 隨地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廢棄物。 
2. 曝曬衣物或任意放置私人物品。 
3. 隨地便溺、吐痰或其他不檢行為。 
4. 縱容寵物或其他牲畜便溺未予清除。 
5. 擅自種植果、菜或花木等。 
6. 擅自在公園內設施或樹木上任意塗寫、

書刻、張貼或故意毀損。  
7. 毀損花卉、草皮或公園之其他設施；擅

自挖掘土、石、草皮、傾倒餘土或破壞
景觀等。 

8. 未依規定擅自駕駛或停放車輛。 
9. 攜帶未加適當防護措施之寵物或其他牲

畜。  
10. 於兒童遊戲區或經公告禁止吸菸之場地

內吸菸。 

11. 擅自營火、野炊、夜宿、燃放鞭炮或搭設
棚、帳。 

12. 喧鬧或製造噪音，妨害公共安寧。 
13. 酗酒或鬥毆滋事，妨害公共秩序。 
14. 賭博或其他違反刑事法律之行為。 
15. 攜帶危險物品。  
16. 在水池或湖泊內游泳、沐浴、洗滌、網魚、

釣魚、銼魚、放生、划船或其他污染毒害
水質及傷害動植物之行為。但經公告者，
不在此 限。  

17. 未依規定使用各項設施有危害安全之虞。 
18. 未在指定場所從事腳踏車、溜冰、直排輪、

板車、放風箏或球類運動等活動。 
19. 未經許可販賣物品、出租遊憩器具或為其

他營利行為。 
20. 為特定傳染病之防治或公園管理必要所公

告禁止或限制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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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公園管理辦法 
 處罰規定(§15) 

 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者，
分別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廢棄物清理法、菸害防制
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其涉及公共危險或其他犯
罪行為者，依法處理 。 

 問題：公園為公共場所，但是否屬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稱「道路」
尚有疑義，有關汽機車闖入公園問
題，應協調相關機關執行。 

 建議：宜補充規定違反公園禁止事
項之處理方式，包括罰責、處分程
序等。 

 進度：新北市政府已研訂「新北
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草案送議會
審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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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設施設備管理- 
以兒童遊樂設施為例： 
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衛福部106 年 1 月 25 日部授家字第 1050601410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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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北市公園管理辦法§15為例 

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者，分別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廢棄物清理法、菸害防
制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其涉及公共危險或其他犯罪行為者，依法處理 。 

問題： 

公園為公共場所，但
是否屬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所稱「道路」
尚有疑義 

有關汽機車闖入公園
問題，應協調相關機
關執行 

建議： 

宜補充規定違反公園
禁止事項之處理方式，
包括罰責、處分程序
等。 

法律效果檢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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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公園禁止遛狗事件 

 情境說明：為避免公園內發生「放狗咬人」(第9款)

及「黃金遍地」(第4款)問題，本公園禁止帶狗進
入，違者依法處理。 

 問題分析： 
 何謂「依法處理」？ 

 處罰誰？誰來處罰？ 

 如何處罰？處罰程序？ 

 舉證、裁量、救濟規定？ 

 有無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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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自治條例適用：  

動物保護法(§20) 

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七歲以上之人伴同。 具攻擊性之寵物
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並 採取適當防護措施。 前項
具攻擊性之寵物及其所該採取之防護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廢棄物清理法(§2I ②，50) 

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 ，足以污染環
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修正前台中市公園、綠地、園道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22) 

公園、綠地、園道內不得有下列行為：十四、攜帶動物。但綠地、園道及經本府

公告劃定之地點不在此限。 

案例分析 
公園禁止遛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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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D的衝擊： 
對身心障礙歧視的禁止 

 
 

 
 
 

 
 
 
 

Civil life 
公民生活 

Denial of legal capacity 
否定障礙者之法律行為能力 
Forced institutionalization 

被迫強制性之機構化 
Forced sterilization 

強制性的絕育 
 
 
 
 Political life 

政治生活 
Denial of the right to vote 

對投票權的否決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社會和文化生活 

Segregated education 
教育隔離 

Forced medical treatment 
強制藥物治療 

Exclusion from the community 
社區排除 

Inaccessible environments 
無障礙環境 

Negative attitudes 
負面態度 

 
Economic life 
經濟生活 

Denial of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拒絕提供合理性調整 
Denial of property rights 

對財產權的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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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公園無障礙政策及推動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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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5月8日行政院 
第3397次會議 

103年5月8日本部 
部務會報 

 中央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
應積極全面體檢改善所轄
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區、
休閒農場、文化園區、文
化景點、風景特定區、觀
光遊憩景點及公園綠地等
範圍內無障礙設施與服務
水準。 

 

 基於輿情關注，各直轄市、
縣(市)的公園入口，為防止
機車進入，大多設立車阻，
造成坐輪椅及行動不便者
進入公園活動的障礙，甚
至形成緊急救護上的困難，
請營建署函請地方政府重
視此現象，提供優良案例
供改進參考，年底前並規
劃進行專案抽檢，將考評
結果對外公布。尋找新市
場開發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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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 
路阻  

列管自
治條例 

障礙通
報窗口 

 設置 
原則 

 設計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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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列管公園出入口路阻障礙排除 

 截至去(105)年底已檢討排除1,123處路阻障礙。 

 設置「都市公園綠地出入口路阻障礙通報列管窗口」，接受民眾提
報障礙並列管督促該管管理機關進行改善。 

 由各地方政府配合研修公園管理自治條例，增訂禁
止車輛進入條文及罰則 
 已完成：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市、嘉

義市、苗栗縣、南投縣、嘉義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等13縣
市。 

 研訂中：新北市、基隆市、新竹縣、彰化縣、雲林縣、臺東縣、澎
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9縣市。 



都市公園綠地出入口路阻障礙通報列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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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都市公園綠地無障礙督導計畫 
 

 

34 

等
第 縣市別 考評分組 

特
優 臺南市政府 都會型甲組 

優
等 

新北市政府 都會型甲組 

臺北市政府 都會型甲組 

高雄市政府 都會型甲組 

嘉義市政府 都會型乙組 

宜蘭縣政府 城鎮型 
嘉義縣政府 城鎮型 

屏東縣政府 偏遠及離島
型 



都市公園綠地各主要
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
置原則 

內政部主管活動
場所無障礙設施

設備設計標準 

內政部主管活動
場所無障礙設施

設備設計規範 

研訂都市公園無障礙法令 
35 



公園出入口無障礙重點 

無障礙重點 指標 說明 

行進為直線 
前進方式不迂迴。 乘坐輔具或輪椅者需要較大迴轉空間，公園出

入口處應以直線通達為原則，避免做轉彎、迂
迴式前進。 

空間無阻礙 雙向淨寬150公分，單向淨寬90公分以
上，淨高200公分以上。 

出入口寬度與高度應足夠方便使用輪椅或輔具
者通行，並以雙向同時通行為原則。 

坡道不傾倒 
坡道坡度小於1/12。 出入口有臺階時，應併設平緩坡道，避免輔具

或輪椅於行進間傾倒或失速危險。 

迴轉有緩衝 
單一平台任一方向至少為150公分，內
外合計至少6平方公尺。 

輔具、輪椅迴轉所需平台任一方向至少為150
公分，且公園出入口經常有人群聚集，應有設
置較大緩衝空間。 

活動可安心 
行進應舒適，少震動，有合宜照明設備
及視盲指引。 

出入口鋪面應平整、堅固、防滑，溝縫與鋪面
齊平、無高差。平台兩端應有適當照明設備及
視盲指引。 

通路有連接 通路進出處寬度不得小於150公分 公園活動不限於出入口，須與園內通路連接各
處活動設施，進入園內通路通行應順暢安全。 

設計有貼心 位置及相關資訊告示牌、廁所、停車位
、飲水機、電動輔具充電站等設置。 

公園設施應貼心設計，符合通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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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使用 
無障礙環境 

通達連接 
通用化原則 

最大滿意 
分區使用 

清楚明確 
導引與禁止 

1 
出入口 

2 
路徑 

3 
使用區域
與建築及
設施 

4 
標誌 

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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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入口(第三條) 

 考量因素：應依外部交通動線、
停車空間，設置至少一處主要出
入口。 

 設計理念：人車分離，人行動線
應以直線通達，避免曲線前進，
行動空間不得有障礙物。 

 參考依據：內政部「都市公園綠
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
原則」 

 檢核標準：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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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入口說明例 

地點：高雄市中央公園 
說明：淨寬 

地點：台中市東湖公園 
說明：淨寬 

地點：台北市八德公園 
說明：淨寬、轉向平台 

地點：嘉義縣公兒一 
說明：斜坡坡度及防滑 

 
地點：彰化縣延平公園 
說明：淨寬、坡度 

地點：澎湖縣西衛公園 
說明：斜坡坡度及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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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通路(第四條) 

 考量因素：應設置至少一條無障
礙通路連結主要出入口。 

 設計理念：人車分離、通達連接、
鋪面平整、雙向通行、安全防護。 

 參考依據：內政部「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第二章無障礙
通路 

 203室外通路 

 206坡道 

 檢核標準：7項。 

40 



無障礙通路說明例 

地點：台南市台南公園 
說明：防護緣、護欄 

地點：基隆市暖暖運動
公園說明：等候轉向平
臺、坡度 

地點：桃園市水秀公園 
說明：防護緣、護欄 

地點：桃園市風禾公園 
說明：鋪面平整度、防
護緣 

 
地點：嘉義市北社尾公
園 
說明：坡度(長坡加警示) 

地點：新北市淡水公八
公園 
說明：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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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區域與建築及設施(第五條) 

 考量因素：建築物依建築法規設置，
建築物附屬設施設備於戶外設置者準
用之。 

 設計理念：在建築物內外之行為模式
及使用特性並無不同。  

 參考依據：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 

 檢核項目： 

 樓梯、昇降設備、輪椅觀眾席位、停車
空間、無障礙標誌及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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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區域與建築及設施(第六條) 

 考量因素：戶外觀景台、遊憩區、用餐
區等區域應提供使用空間。 

 設計理念：設施設備方便輪椅與輔具使
用者靠近使用。 

 參考依據：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範」輪椅正向與側向接近可及範
圍 

 檢核項目： 

 出入口及鋪面 

 桌、椅、洗手臺、飲水機、求助鈴及供輔具充電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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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台北市蔣渭水公
園 
說明：涼亭及餐桌可及 

地點：台北市新生公園 
說明：路徑邊洗手台 

 
地點：屏東縣勞工公園 
說明：涼亭不可及 

地點：嘉義市短竹公園 
說明：洗手台不可及 

 
地點：屏東縣勞工公園 
說明：座椅不可及無扶
手 

地點：新北市淡水公八
公園 
說明：涼亭可及、座椅
方向扶手 

使用區域與建築及設施說明例 44 



45 地圖、告示牌、解說牌及標誌(第七條) 



臨時性設施設備(第八條) 

 考量因素：場所固定設施設備數量有限，
活動人數超出之設計容量時，應提供更
多臨時性設施設備應急。 

 設計理念：行動不便者與身心障礙者行
動範圍易受侷限，應提供更多臨時設施
設備。 

 參考依據：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範」 

 檢核項目：服務臺、廁所盥洗室、輪椅
觀眾席位及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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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及106年都市公園綠地無障礙環境督導計畫 

督導委員會 

召集人1人 
營建署公共工程組 

組長 

副召集人1人 
營建署公共工程組 
簡任技正 

身權團體6人 
專家學者1人 
營建署1人 

考評
分組 

都會型甲組 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
臺南市、高雄市 

都會型乙組 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 

城鎮型 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 

偏遠及離島型 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
連江縣 

政策
作為 
40
分 

於營建署舉行審查會議，
受評縣市簡報及接受詢答 

研修（訂）禁止車輛擅入罰則規定內容及執法績效  10分 

日常環境維護作為  10分 

出入口及通路通行障礙排除改善情形  10分 

無障礙環境改善專案執行情形  10分 

實務
作為 
60分 

以依都市計畫開闢使用之
公園、綠地及廣場為抽選
範圍，人口聚居或活動密
集區為優先，勘檢 2~3處
公園  

出入口 20分 

通路 20分 

附屬設施設備 8分 

標誌 7分 

其他 5分 

督導對象 → 6直轄市、16縣(市)政府 → 每二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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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公園無障礙督導常見缺失檢討與建議(一) 

1. 出入口為公園綠地遊憩之首要設施，都市公園綠地應落實開
放、不得限制或妨礙輪椅、輔具進入，各出入口之路阻障礙
應檢討拆除符合淨寬要求。 

2. 部分公園或僅有一處無障礙出入口，或該出入口未與停車空
間及民眾動線結合，不符合輪椅或輔具者方便進出使用條件。
應由管理機關進行檢核改善時，依據當地民眾進出習慣及停
車規劃，多方增設大範圍之平坡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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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輪椅、輔具車輛寬度約75公分，行進間寬度至少90公分；出

入口及通路之通行寬度建議維持150公分以上。 

4. 為方便輪椅及輔具行進，都市公園綠地之出入口及通路鋪面應堅
硬、平整。由於輪椅、輔具之車輪直徑約10公分，鋪磚勾縫過大，
行進容易感到顛簸，內政部新訂標準已有勾縫寬度規定，建請管
理機關在進行檢核改善時注意。 

5. 公園出入口坡道坡度規定1/12以下，是在避免輪椅於坡道上發生
滑動危險。按公園內可設置空間較大，坡道坡度應力求平緩，以
1/20以下為佳；並應注意摩擦力，不宜有空隙或磨平，如果有長
陡坡，應設置緩衝平臺，以供會車、休憩。 

都市公園無障礙督導常見缺失檢討與建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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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公園出入口仍有設置車阻或各種形式障礙物，對於輪

椅或輔具使用者，仍有進出限制。 

都市公園無障礙督導常見缺失檢討與建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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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園綠地設置座椅等中途休憩設施，應連結於路徑且週邊地

面平整，以利輪椅或輔具者靠近使用。 

都市公園無障礙督導常見缺失檢討與建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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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部分公園除遊憩外，另賦有防災功能，如設置蓄洪池等，請

管理機關注意跌落的安全防護，於路徑坡度上應加強檢核及
安全警示。建議通路路緣避免垂直落差，路側應有高度5公
分以上之防護緣或警示帶；通路地面高度差75公分以上應設
置護欄。 

9. 本次督導一併勘查公園綠地內之涼亭及廁所等建築設施，發
現部分公園涼亭未能提供輪椅或輔具活動停留空間，請管理
機關留意改善。廁所部分，多有設置空間較大之無障礙廁所，
但實務檢核仍有不利使用缺失，如門把未預留3公分空隙，
容易有夾手問題，請留意改善。 

都市公園無障礙督導常見缺失檢討與建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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